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8号

罪犯简凌峰，男，199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捕前系务工。曾于2014年10月21日，因犯抢劫罪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于2019年9月4日，因犯聚众斗殴罪被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一个月，2021年2月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8日作出（2022）闽0481刑初3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简凌峰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与同案被告人对被害人经济损失共55105.69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4月21日起至2033年4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3月27日，被告人郝加宝、简凌峰、王忠伟、赵贵宇、胡兴文、金元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经预谋分工后，持械以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致一人重伤二级，一人轻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11月22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82.7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14次，累计扣92分（2023年2月8日发生争吵行为，扣3分；2023年2月8日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1分；2023年4月11日听到民警呼唤，行为动作不规范，扣3分；2023年6月27日与他犯发生争吵，情节轻微，扣3分；2023年10月11日违反现场管理规定，扣2分；2023年10月15日不按规定使用物品（薄塑料），扣2分；2024年2月26日发生争吵，情节轻微，扣3分；2024年7月24日私自藏匿一般物品的，扣3分；2024年9月11日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的，扣3分；2025年1月2日违反基本规范，殴打他人，扣20分；2025年2月10日未按规定落实上锁的，扣3分；2025年2月21日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参与、出借、使用他人账户，扣10分；2025年3月14日不服从民警管理的，扣35分；2025年5月22日在生产、生活、学习现场大声喧哗、打闹、随意走动等影响公共秩序的，扣1分）。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9日出具结案通知书，证实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予以结案。

该犯系累犯，且系因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简凌峰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9号

罪犯蔡勇，男，199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松溪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8日作出（2023）闽0781刑初1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向共案被告人共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698.3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2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4月至5月间，被告人蔡勇伙同他人设立工作室从事跑分洗钱，其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989.5分，获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向邵武市人民法院缴纳20698.3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勇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0号

罪犯林官凤，男，1973年9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香港特别行政区，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3日作出(2016)闽01刑初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官凤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7）闽刑终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闽刑更30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2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0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2年5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12月4日至5日，林官凤伙同他人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共同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510.32克，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林官凤还非法持有毒品甲基苯丙胺49.82克、甲基苯丙胺片剂56.49克，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966分，合计获考核分3507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57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4年2月20日未按规定使用、保管、维护、保养劳动设备、工具、配件等行为，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65000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官凤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1号

罪犯李萌辉，男，198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9月5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10年1月22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0年11月3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3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萌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750896.5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9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5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7年3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3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1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6年4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5月14日，李萌辉因琐事伙同他人，在霞浦县松港街道桥头村中心街66号房前路段对被害人俞某进行围殴，致被害人死亡。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99分，合计获考核分3358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68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6分（2024年2月20日未按岗位职责巡检到位造成批量产品质量问题行为，扣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420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752.53元，月均消费191.75元，账户可用余额725.42元。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2025年2月27日复函载明：经本院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且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萌辉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2号

罪犯郭书，男，198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10年4月27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10年6月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及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书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7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并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6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闽刑更61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闽刑更18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5年7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4年12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8月26日，谭丽君、程礼渠、郭书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共同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700余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2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327分，合计获考核分3752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89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4年5月14日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双面胶、棉签），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00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226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6175.87元，月均消费193元，账户可用余额178.35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3月19日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已裁定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书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3号
罪犯何顺发，男，198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24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顺发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7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2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5月3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9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33年6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3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0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29年12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11月至12月间，何顺发伙同张爱清、何家明等人先后三次将冰毒邮寄给澳大利亚的买家，共计走私、贩卖冰毒259克；2009年11月至12月间，何顺发伙同他人多次在福清市龙田镇贩卖K粉，其中何顺发贩卖K粉408.52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3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89分，合计获考核分3627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72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分3分（2023年11月22日，发现面料色差未及时汇报造成质量问题行为，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312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23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8839.62元，月均消费294.66元，账户可用余额297.95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6月24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顺发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4号
罪犯江存富，男，197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台湾省台北市大安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存富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68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江存富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闽刑更4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11月13日作出（2020）闽刑更34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45年11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11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45年3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6月至2013年3月，江存富、陈富雄等人违反毒品管理法规，共同走私氯胺酮，其中江存富参与走私毒品1269.6045千克，陈富雄参与走私毒品722.0235千克，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974分，合计获考核分3013.5分，获表扬4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53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5分（2023年9月13日因私自用亚克力板制作削皮工具，决定给予扣3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87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455.37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7980.08元，月均消费266元，账户可用余额303.39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7月25日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存富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5号
罪犯字仁，男，1983年3月27日出生，彝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闽01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字仁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200元返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2017）闽刑终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闽刑更27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9月10日起至2042年9月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刑期自2020年9月10日起至2042年3月9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7月18日至2016年3月3日期间，字仁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奸淫17名妇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入户窃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4200元，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60.3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626.2分，合计获考核分4186.5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5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3200.7分。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19分（2023年7月11日不按规定使用物品或上交集中保管物品，扣2分；2023年8月18日因兼职安全员罪犯履职不到位，扣3分；2024年2月17日因违反安全员（兼职）岗位职责，履职不到位，扣3分；2025年2月14日因劳动中谈话聊天，扣1分；2025年7月10日因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出借消费卡，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0年7月9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2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强奸罪且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字仁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6号
罪犯王平才，男，1978年5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曾于1996年9月17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1996年10月2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8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平才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9月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3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2031年10月2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01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2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5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刑期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2028年5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1年9月23日，王平才受严成志、陈福冬的指使，在福州市鑫磊城堡迪吧，结伙持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6.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2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675分，合计获考核分3691.7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3413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7分（2023年7月1日因发生争吵、吵架，或追逐、拦截他人，或举止粗俗、做低级下流动作等行为，扣6分；2024年4月4日因对互监组成员违规不制止或制止不及时等行为，扣1分）。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罪犯，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平才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7号
罪犯湛伟东，男，198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重庆市丰都县，捕前系农民。曾于2007年1月15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07年2月2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8月19日作出（2008）榕刑初字第11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湛伟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20483.1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24日作出（2008）闽刑终字第4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8年1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6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4年3月24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1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4年3月24日起至2032年7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1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3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4年3月24日起至2029年4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7年10月17日，湛伟东在福州市晋安区浦下村，和被害人因走路碰撞发生纠纷，其拔出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捅刺被害人，致被害人当场死亡。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0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52.2分，合计获考核分3356.7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595.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9分（2023年11月15日因聚众泡茶，扣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398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于2025年10月9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4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032.7元，月均消费173.54元，账户可用余额610.44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9月15日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经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且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湛伟东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8号

罪犯郭豪均，男，200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0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豪均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8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2月26日起至2026年6月2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12月26日，被告人郭豪均因在公共场所持械聚众斗殴，致一人轻伤，多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8月9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337.4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豪均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9号
罪犯岳海维，男，1991年2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南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2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岳海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闽刑终3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3日作出(2020)闽刑更35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42年11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3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42年2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14日期间，周耀义、阎慧杰、岳海维等人为强迫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结伙非法拘禁他人，并在拘禁过程中使用暴力伤害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65.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880分，合计获考核分4245.5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336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4年5月24日因擅离岗位，扣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岳海维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0号
罪犯雷国良，男，1992年9月24日出生，畲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8)闽01刑初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国良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9日作出（2019）闽刑终31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雷国良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0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4月14日起至2032年4月1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6日作出(2024)闽07刑更3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3月26日（刑期自2017年4月14日起至2031年9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4月13日，被告人雷国良受指使前往广东省陆丰市运输甲基苯丙胺5949.53克，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2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463分，合计获考核分2522.5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3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00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4年3月19日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国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2号

罪犯曾建崇，曾用名曾海涛，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个体。曾于1995年，因犯流氓罪被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建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2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27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曾建崇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5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闽刑更33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4年6月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0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4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2年6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8年5月13日，曾建崇与王天生为解决个人纠纷，分别纠集多人持械斗殴，造成王天生一方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9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322分，合计获考核分3713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78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4年12月28日，因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行为举止不规范，扣3分）。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建崇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3号

罪犯陈昌军，男，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大竹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7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昌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昌军非法所得4500元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2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21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4年1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7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闽07刑更6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4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2年6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4月至6月9日间，陈昌军受雇于彭柱伟在福州市晋安区湖塘村等地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共计贩卖甲基苯丙胺260余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83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837分，合计获考核分3920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12月27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3494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15分（2023年12月26日发生争吵，扣9分；2024年11月10日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扣3分；2024年11月24日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35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500元，由家属代缴3000元，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划扣428元，共计履行6928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0279.93元，月均消费277.84元，账户可用余额997.93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1日作出裁定：本案经积极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昌军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4号

罪犯黄智发，男，197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4）南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智发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0770元，上缴国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2014）闽刑复字第31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7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刑更73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闽刑更29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5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5年5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8月至2013年3月，黄智发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贩卖甲基苯丙胺1113.6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86.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200分，合计获考核分3686.6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760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15分（2024年12月21日推搡他人，扣10分；2025年2月13日集合过程中动作不规范（随意走动），扣1分；2025年3月9日在生活现场随意走动，扣1分；2025年6月13日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9045.53元，本次减刑于2025年5月22日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724.47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8787.29元，月均消费283.46元，账户可用余额178.78元。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7日复函载明：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案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智发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5号

罪犯李春庆，男，1973年1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台湾省高雄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17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2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春庆犯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9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212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量刑部分的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李春庆犯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1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9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4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6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5年4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3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3年8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3月24日，李春庆以非法牟利为目的，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伙同他人将毒品氯胺酮148218克从广东运往福州后再运往台湾，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7.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07分，合计获考核分3014.5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57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200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8516.2元，月均消费293.66元，账户可用余额573.12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7月29日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春庆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6号

罪犯林飞，男，199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飞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9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333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林飞的原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0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闽刑更81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闽刑更19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5年7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1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5年2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4月至5月间，林飞、高叶鑫结伙贩卖甲基苯丙胺1731.14克，其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2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42分，合计获考核分3568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69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5年3月17日违反队列规范，集合过程中动作不规范，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68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1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8665.15元，月均消费288.84元，账户可用余额709.47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日复函载明：本院经调查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飞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7号

罪犯晏城峰，男，197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木工。曾于1991年2月，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于2000年1月，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04年5月，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6年8月1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20日作出（2007）南刑初字第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晏城峰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0489.75元；共同退赔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人民币14000元（含首饰价值）。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9日作出（2008）闽刑终字第1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8年4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6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62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91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32年8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29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4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29年7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7年3月26日，晏城峰伙同他人在建阳入室盗窃，被被害人发现后，用胶带封住被害人嘴巴，实施抢劫，劫得现金6000元及价值8000元的首饰，并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8.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22.4分，合计获考核分3271.3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599.4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4分（2024年5月22日未上交统一保管药品（药膏），扣2分；2024年8月26日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罪犯内务卫生较差），扣1分；2024年11月12日因未按规定时间起床或就寝，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0000元，本次减刑于2025年11月25日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428.33元，月均消费187.18元，账户可用余额883.97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7月29日向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累犯，且系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其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晏城峰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8号

罪犯郑承建，男，1969年8月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个体。曾于1991年6月28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羁押期间于1994年6月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7年4月30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5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承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2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7月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2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闽刑更49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3年12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12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3年6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4月至5月间，郑承建伙同他人在福清元洪新村等地，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481.76克，海洛因0.75克，氯胺酮70.21克，氯胺酮与甲基苯丙胺混合物32.16克，吗啡、可卡因和蒂巴因混合物0.54克，硝甲西泮12.25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33分，合计获考核分3289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71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4年5月14日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药膏），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24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7277.21元，月均消费242.57元，账户可用余额410.85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7月29日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承建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9号

罪犯陈盛全，男，1978年5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盛全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000元；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没收财产人民币3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3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现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5年9月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0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4年2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2月12日，陈盛全结伙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致一人死亡；2009年11月至2011年2月间，陈盛全单独或伙同他人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60.6克；1999年10月12日，陈盛全结伙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绑架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08.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35分，合计获考核分3443.1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70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5分（2024年2月20日因在车间生产现场动手打他犯，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2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40000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盛全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1号

罪犯林鸣捷，男，198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鸣捷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395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林鸣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38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1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1年3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8月，林建川、林鸣捷违反国家禁毒法规，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贩卖、运输，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782.0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林鸣捷还为他人吸食毒品提供场所，又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9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744分，合计获考核分3923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3337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17分（2025年4月16日因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的（象棋），扣3分；2025年4月25日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出借账户供他人使用，扣10分；2025年7月15日队列集合过程中动作不规范，扣1分；2025年7月31日因违反基本规范，发生争吵，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62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5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0565.6元，月均消费293.49元，账户可用余额463.44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4年9月27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鸣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2号

罪犯郑新平，男，1986年1月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1日作出(2022)闽0427刑初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新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057268.8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9日作出（2022）闽04刑终273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郑新平等人撤回上诉，准许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9日起至2027年1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3月起，被告人吴晓娟、魏艳花、李庆海、罗建明、郑新平、李佐成未经国家批准，与他人共同创建并运营生命体网络交易平台，非法发行虚拟货币，引诱参加者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月1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78.5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5年6月18日因劳动中谈话聊天，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四十万元，本次减刑缴纳违法所得6047892.67元，通过监狱代扣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304.51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518.18元，月均消费167.22元，账户可用余额510元。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30日复函载明：经查阅卷宗，本案于2023年6月6日以目前尚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7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新平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3号

罪犯周耀义，男，198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东乡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2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耀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闽刑终3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闽刑更28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3）闽刑更5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7日（刑期自2023年3月24日起至2048年3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14日期间，周耀义、阎慧杰、岳海维等人为强迫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结伙非法拘禁他人，并在拘禁过程中使用暴力伤害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982分，合计获考核分4006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4月7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312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2025年5月23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出借账户供他人使用的，扣10分）。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耀义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4号

罪犯陈发建，男，1988年6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12年3月2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24日作出(2025)闽0783刑初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发建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5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10月18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7月至8月间，被告人陈发建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明知依托咪酯是麻醉药品仍多次从覃木俭、覃年东处购进后予以销售，获利60000元，其行为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58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于2025年8月7日向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2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发建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5号

罪犯胡涛，男，198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02年4月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05年7月26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2007年8月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5日作出(2009)南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12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1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4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50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2015）闽刑执第57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3年10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4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9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1年10月25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2月15日凌晨，胡涛因赌博输钱和被殴打，为报复被害人穆文辉，遂纠集了周光等人到建瓯市锦江“乐酷城”对被害人实施殴打，胡涛持刀将被害人穆文辉捅刺成重伤，将帮助穆文辉的被害人叶浩胜捅刺致死。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108分，合计获考核分4173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3666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1分（2025年7月23日因队列集合过程中动作不规范，扣1分；2025年7月28日因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出借账户给他人使用，扣10分）。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涛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6号

罪犯廖仁水，男，198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泰宁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5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仁水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2月15日起至2026年12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11月至2023年2月期间，廖为林、廖仁水在泰宁县大田乡共同非法制造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两只，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980.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4年4月18日，因违反现场管理规定，不按规定时间收看新闻，扣2分）。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仁水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7号

罪犯张洋，曾用名张浪福，男，199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织金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日作出(2017)闽0102刑初9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8）闽01刑终4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5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5月19日起至2028年5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2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9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9月28日（刑期自2017年5月19日起至2027年2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2月以来，张洋以非法牟利为目的，组织人员在其租赁的场所内多次从事卖淫行为，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2017年4月25日，张洋、郭静、扶本道结伙故意殴打被害人江某，致被害人江某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3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590分，合计获考核分4820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9月28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4176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6分（2023年10月31日因推搡他人，扣15分；2024年8月15日因发生违规时起身观望，扣1分）。
该犯已于2020年9月7日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6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洋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8号

罪犯黄昊雄，男，1995年8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南省洞口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7日作出(2021)闽01刑初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昊雄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67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5月13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8月至12月间，被告人黄昊雄通过网络结识了境外人员，为获取报酬，多次在厦门市和平码头、演武大桥桥头、钢琴码头等地对厦门海军码头拍照和观察军舰动态，共获得报酬人民币16750元，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1月19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419.5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4分（2022年2月24日因收工动作不规范，扣1分；2022年9月30日因未上交统一保管药品，扣2分；2022年12月11日因非生产物品（纸皮）乱摆放，扣1分）。

该犯已于2025年6月27日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675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罪犯，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昊雄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9号

罪犯徐斌，男，199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1日作出(2024)闽0725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斌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预缴）；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656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5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5年2月11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11月至12月，徐斌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利用卡塔尔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聚集赌客参与赌球，从中非法获利，已构成赌博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58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已于判决时预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斌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0号

罪犯李洁，男，1980年1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通江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1年11月25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2年6月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洁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4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2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3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闽刑更28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39年12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闽07刑更6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38年12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10月30日，李洁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律、法规，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149.71克，并容留他人吸毒。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37.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230.8分，合计获考核分3668.7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782.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87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416.7元，月均消费174.73元，账户可用余额265.6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日复函载明：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且系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洁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1号

罪犯罗立塘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1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大队）十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4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立塘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2月1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3月14日，被告人罗立塘提供名下的银行账户为犯罪分子转移不法资金，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846.6分，获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5年1月2日，因发生吵架，扣3分）。

该犯分别于2024年9月3日、2025年3月25日向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1015元和985元，合计缴纳人民币2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立塘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2号

罪犯刘景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3年2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闽清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大队）十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2日作出(2008)榕刑初字第1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景栋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6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1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3月1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6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26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33年4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6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15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30日（刑期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32年5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7年9月27日晚10时许，刘景栋伙同另外四人，以谈清楚离婚前的纠纷为名，将被害人陈华骗出后欲将其杀害，致被害人重伤，九级伤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860分，合计获考核分2865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2年10月30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58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景栋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3号

罪犯王春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3年9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厨师。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大队）十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5日作出（2009）宁刑初字第1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春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32309.9元（已赔偿3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6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37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7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91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32年8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54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1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闽07刑更6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29年11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9月11日，王春笏酒后在古田县恒隆网吧，与被害人发生争吵后互殴，致使被害人头面多次遭受暴力打击致死。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1.2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968分，合计获考核分4229.2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3678分。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25分（2022年10月16日，后勤犯履职不到位，扣9分；2024年11月13日违反物品管理规定，扣3分；2024年12月26日违反基本规范，扣5分；2025年2月25日对互监组成员违规制止不及时的，扣3分；2025年4月17日多吃多占，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6000元，本次减刑于2025年11月4日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7154.29元，月均消费188.27元，账户可用余额567.66元。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7日复函载明：截止目前，暂未发现被执行人王春笏有缴纳罚金记录或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春笏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4号

罪犯杨伏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霞浦县，捕前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伏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0 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闽刑更33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4年12月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0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6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2年11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7年11月3日，杨伏生伙同他人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86.6分，合计获考核分3255.6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738.6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5年7月2日因违反活动管理规定，未按规定时间看电视，扣1分）。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伏生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5号

罪犯黄奇林，男，1991年1月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业。系限制减刑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3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4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奇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590649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8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8日作出（2015）刑一复82057171号刑事裁定，不核准并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刑终字第181号的刑事裁定；发回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81-1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黄奇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其限制减刑。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闽刑更18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3年8月25日作出（2023）闽刑更23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8日（刑期自2023年8月25日起至2048年8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6月18日，黄奇林因情感纠葛，持刀捅刺怀有身孕的被害人，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2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495分，合计获考核分4015.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9月8日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分275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于二审期间履行民事赔偿八十万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奇林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81号

罪犯罗晓华，男，199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无业。系金融诈骗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0日作出（2021）闽0823刑初88号刑事判决，撤销其作出的（2019）闽0823刑初340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罗晓华犯保险诈骗罪宣告缓刑一年二个月的执行部分，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以被告人罗晓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前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退赔被害人人民币七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闽08刑终2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后于2023年11月9日调入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刑期自2020年8月25日起至2026年7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7月19日至20日，罗晓华为了达到索取被害人钱财的目的，采取要挟方法，多向次被害人提出“借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间，罗晓华多次虚构事实，骗取被害人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1年12月22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390.5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6次。考核期内违规10次，累计扣30分（2022年5月2日因对互监组成员不熟悉，扣2分；2022年7月12日未巡检到位造成批量产品质量问题，扣3分；2022年7月25日因违反内务规范，随地倒水，扣2分；2023年6月19日向民警回答问题时，行为动作不规范，扣2分；2023年11月1日与他犯发生争吵，扣3分；2024年4月25日发生争吵行为，扣3分；2024年10月4日发生争吵、吵架的，扣3分；2024年11月4日队列集合过程中动作不规范，扣1分；2025年1月10日未按规定使用劳动设备，扣1分；2025年6月12日推搡他人，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00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6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1667.65元，月均消费253.65元，账户可用余额754.88元。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2025年3月14日复函载明：因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依法总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50%，且系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晓华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82号
罪犯王延忠，男，196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捕前系福建省政和县委副处长级干部。系职务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7日作出（2022）闽07刑初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延忠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对被告人王延忠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置。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2月25日起至2033年9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3年起，被告人王延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他人牟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延忠还利用担任政法干警协会会长的职务之便，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9月2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530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3年8月14日因其他违反监管改造规范行为的（聚众泡茶），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3年12月22日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700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职务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延忠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83号
罪犯黄拜水，男，198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系黑社会性质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7)闽0111刑初3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拜水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二千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未退赃款返还各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闽01刑终1199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黄拜水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11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后于2019年1月15日调入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刑期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2027年9月20日止）。因罪犯黄拜水服刑期间发现漏罪，于2021年3月29日被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解回再审。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6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2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拜水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刑终1199号刑事判决的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二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8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2034年12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间，黄拜水参加以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为据点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做为骨干参与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参与持械聚众斗殴，多次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结伙非法拘禁他人，获取非法利益做为组织的开支和挥霍，其行为已构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8月16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636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0年11月11日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62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拜水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